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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：B
关于对县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第012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

苏瑞勇等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“发展生态循环农业”的建议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 关于“加强生态循环农业技术研发”的建议

技术是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，我们完全赞同并正着力加强相关工作。

一是强化科技攻关与集成。我们将积极推动本地农业企业、专业合作社与省农科院、农业大学等科研教学单位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。重点围绕农业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（如秸秆综合利用、畜禽粪污治理、环保酵素应用深化）、生态种植养殖技术、节水节肥节药技术、土壤保育与地力提升、农业投入品减量替代等领域，组织开展技术研发和集成创新，力争形成一批适合我县气候、土壤和作物特点的生态循环农业技术模式包。

二是构建技术推广服务体系。依托县乡两级农技推广体系，将生态循环农业关键技术纳入主推技术和年度培训计划。通过组建专家服务团、选派科技特派员、培育科技示范户等方式，构建“专家+农技人员+示范基地+示范主体”的推广网络。利用现场会、培训班、观摩活动、新媒体平台等多种形式，将技术送到田间地头，提高技术的到位率和覆盖面，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。

二、 关于“建立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”的建议

示范区是展示成果、辐射带动的重要平台，我们将重点推进。

一是科学规划布局示范区。结合我县农业产业布局和资源禀赋，优先选择交通便利、基础较好、主体积极性高的区域，特别是城市近郊区、重要交通干线沿线、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等，规划建设一批不同层级、各具特色的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区（点）。示范区将集中展示种养结合、废弃物循环利用、绿色防控、智慧农业等先进技术和模式。

二是发挥示范区多元功能。在示范区建设中，不仅注重生产生态功能的展示，更将拓展其教育、培训、体验和休闲功能。支持示范区与中小学校、旅行社、教育机构合作，开发农业研学课程和体验项目，将其打造成为传播生态理念、普及农业知识、吸引市民游客的重要载体，实现一二三产业在示范区的深度融合。

三是强化示范引领效应。通过组织现场观摩、经验交流、媒体宣传等方式，全方位展示示范区在节本增效、品质提升、环境改善等方面的综合效益，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服农民、引导农民、带动农民，逐步转变传统生产观念，激发其应用生态循环技术的内生动力。

三、 关于“完善政策支持体系”的建议

良好的政策环境是生态循环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。

一是加大财政金融扶持。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生态农业、绿色农业发展项目资金。将加大对采用生态循环模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，对建设废弃物处理设施、购买相关设备、应用有机肥、开展绿色认证等给予适当补贴或奖励。鼓励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，对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给予信贷支持。

二是促进产业链融合发展。大力支持生态循环农业与农产品加工、休闲观光、乡村旅游、电子商务等产业的联动发展。鼓励发展“生态农场+中央厨房”、“生态种植+亲子采摘”、“循环农业+科普研学”等新业态，延伸产业链、提升价值链。积极培育区域生态农产品公用品牌，支持经营主体创建绿色、有机、地理标志农产品，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。

三是创建“零污染”乡村与研学基地。将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、美丽乡村建设、乡村振兴示范创建等工作紧密结合。支持有条件、有基础的乡村，以生态农业为基底，整合资源，打造集清洁生产、生态宜居、体验教育于一体的“零污染”或“低碳”乡村（社区）。鼓励这类乡村积极申报创建各级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地，形成农文旅教融合发展的新亮点。

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推动我县农业转型升级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。感谢您提出的系统性、建设性意见。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吸纳您的建议，加强顶层设计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强化科技支撑，抓好示范引领，努力推动我县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取得新成效，为建设农业强县、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奠定坚实基础。

衷心感谢您对农业事业的关心支持，欢迎您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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